
西南交通大学 2023 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茅以升卓越班遴选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选拔原则

第 1 条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择优选拔。

第二章 选拔条件

第 2 条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 3 条 遵纪守法，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

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无违法乱纪及违反

校规校纪的记录；

第 4 条 刻苦学习，恪守学术道德，高考成绩在所在省市录取考生中

排名靠前；

第 5 条 高中阶段在数学、英语、物理等国家级、省部级竞赛中有突

出表现者；

第 6 条 高考录取专业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者；

第 7 条 参加正式选拔并且符合选拔录取条件者。

第三章 选拔程序

第 8 条 成立卓越人才培养与选拔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由学院

院长、书记任组长，学院副书记、副院长以及各系主任任组员。



（1）茅以升卓越班遴选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何正友

副组长：陈民武

成 员：高仕斌、何晓琼、解绍锋、胡海涛、刘志刚、黄德青、宋文

胜、吴积钦、卿安永

（2）茅以升卓越班遴选工作监督检查小组

组 长：王斌

成 员：谢力、王轶、刘炜

（3）茅以升卓越班遴选工作面试专家组

成立若干遴选工作面试专家小组，各专家小组由 3位及以上责任心强、

教学经验丰富、外语水平较高的教师组成。各专家小组设组长 1 名，秘

书 1名。

第 9 条 入校初选。工作组根据学校招就处提供本年度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本科专业录取名单，按照入校选拔条件进行入校初选。初选名额为

最终录取人数的两倍。

第 10条 正式选拔。获得初选资格学生凭选拔通知书要求到校参加选

拔，主要包括学校统一组织的入校选拔考试以及由学院组织的面试两个环

节。

第四章 选拔考核依据、综合成绩计算以及排名计算办法

第 11条 学校统一组织的入校选拔考试包括数学和英语两科目，主要

考核学生分析能力和知识综合应用能力。



第 12条 学院组织的面试主要考核学生知识结构、语言表达、心理素

质、思维反应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 13条 综合成绩计算公式

综合成绩= 数学笔试成绩0.1+英语笔试成绩0.1+面试成绩

0.8

第 14 条 按照选拔综合成绩进行选拔排名。如果综合排名成绩相同则

按照面试成绩、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如果面试成绩、笔试成绩仍然相

同，则按照数学、英语成绩分数由高到低排序。

第 15条 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归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未尽事宜

以学校学院相关规定为准。

电气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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